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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悬赏执行！日前，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悬赏执行
公告称，因被执行人北京北大青
鸟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北大青鸟
能源矿业有限公司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
行人泰安天元矿山设备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等三家企业提出悬
赏执行申请，申请执行标的额为
2 .64亿元及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
息等，悬赏金比例为实际执行到
位金额的10%。

悬赏执行并不鲜见。这些

年，面对拒不执行生效法律判决
的各样“老赖”，相关各方可谓绞
尽脑汁想尽办法。最常见的做法
是曝光——— 借助包括微信、QQ
在内的各样媒体将“老赖”们的
姓名、照片、身份证号、家庭住址
以及欠款情况等相关信息公之
于众，以此威慑“老赖”履行应尽
法律义务。对那些不知所踪的

“老赖”，不少找寻无门的申请执
行人会向法院提起悬赏执行申
请，不惜重金面向社会征集相关
线索。在山东高院发布这则公告
之前，武汉中院刚刚发布过一则
悬赏执行公告，悬赏金额最高也
达千万元以上。据说，仅用于悬
赏公告的广告费就高达18万元之
多。

申请执行人之所以会这么
“拼”，其实是出于无奈。但凡能
通过别的途径解决执行难题,这
些已经蒙受损失的申请执行人
也不会以支付高额赏金的方式，
向社会征集相关线索。虽说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连
法院这样的“专业”部门都破解
不了的难题，普通群众热情再
高，恐怕也难有作为。在某种意
义上，悬赏执行更像是“死马当
活马医”，更像是面对执行难痼
疾的一声叹息。

无论是各种形式的“老赖”
曝光，还是不惜重金的悬赏执
行，至多也不过是应对执行难的
辅助性手段，要想根治执行难顽
疾 还 得 靠 联 合 惩 戒 机 制 发

力——— 切实推高“老赖”的违法
成本，切实让他们“一处失信、处
处难行”。

近年来，针对失信被执行人
的联合惩戒机制已初步确立。
2014年，中央文明办、公安部、最
高法院等8个部门共同签署《“构
建诚信、惩戒失信”合作备忘
录》，对失信被执行人采取惩戒
措施，禁止“老赖”乘坐飞机、列
车软卧，限制其在金融机构贷款
或办理信用卡。2016年，国家发
改委、最高法、银监会等44个部
门联合签署的《关于对失信被执
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
录》，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

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要求加
快推进对失信被执行人跨部门
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机制的建
设。

必须看到，正在建设中的这
套 联 合 惩 戒 机 制 尚 显“ 稚
嫩”——— 尚未实现全方位无死角
的覆盖，联动效率与力度也亟待
提高。为此，必须尽快完善相关
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
与大数据技术的国家信用体系
建设——— 补齐信息采集短板，打
通信息孤岛，把分散于各部门各
领域各地方的征信数据整合起
来，并实现即时性的互联互通。
唯有如此，联合惩戒机制才能最
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威力，真正
让各样“老赖”无所遁形。

悬赏执行催逼联合惩戒机制发力

性侵案判赔心理康复费有破冰意义

□何勇海

13岁的英英（化名）在离家出
走的48小时内遭遇陌生六旬男子
的多次侵害，男子却坚称双方的
性行为是自愿发生，并称认不出
对方是未成年人。11月2日，成都
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样一起儿童性侵案并于近日
宣判，判赔的直接经济损失项目
中首次包含3000元的心理康复费
用，这在此前全国的公开案例中
是从未有过的。

在儿童性侵案中，法院首

度判赔心理康复费，具有非同
一般的破冰意义。按照《刑事诉
讼法》的相关规定，性侵被害人
如果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请求物质损失赔偿，法院往往
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损害和必
然发生的损失，比如医药费等
直接经济损失，而被害人后续
将用于心理干预、康复的费用，
并没有被涵盖在内。因为心理
康复治疗往往是一个事后的漫
长过程，多数被性侵者甚至不
会进行心理康复治疗，法院也
就不太重视心理康复费的判
赔。

实际上，儿童遭受性侵，既
会有身体损伤，又会有心理伤

害。很多时候，受害人遭受到的
心理伤害远大于身体损伤，身体
损伤在药物治疗下会很快恢复，
而精神上的消极情绪，比如觉得
自己受到最肮脏的污染而情绪
低落、自卑不堪，甚至对以后的
人生充满悲观，等等，则可能如
影随形地伴随着漫长人生。有的
孩子即使成年后，也可能因这种
负面情绪缠身而做出极端之举。
因此，对被性侵儿童及时进行心
理康复治疗，是必不可少的，这
笔治疗费用也应当向被告主张，
法院也应当支持当事人对心理
康复费的赔偿请求。

其实，法院判赔心理康复费
并不缺少法律支撑。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在2013年10月23日联合发布
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的意见》，首次将遭受性
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复费用
纳入判赔范围。也就是说，法院
在审理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
件时，损害赔偿的判赔可以不局
限于被害人实际发生、已支出的
直接费用，被害人后期用于心理
康复的费用也可以包括在内。这
条规定充分保障了被性侵儿童
的民事求偿权，彰显了儿童利益
最大化和法制的进步。

那么，成华区法院对被害
人判赔心理康复费为何又是首
度？有媒体调查发现，由于对精

神康复费用纳入判赔范围的宣
传不够，加之没有配套实操细
则，很多基层审判人员对此并
不知晓，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
人家庭更无从知晓，少有提起
相关赔偿，故至今全国鲜有判
例。每当有被害人接受心理康
复治疗且产生了费用，也往往
是通过公益组织或其他社会机
构来消化经费。这一局面应当
改变。通过法院判决专门让施
害人来承担这笔费用，会让受
害者精神上得到抚慰，进行心
理康复治疗的主动性也会更加
强烈。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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